玉溪爱尔眼科医院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前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等有关规定，现将我局受理申请环评审批手续的玉溪爱尔眼科医院的有关信息予以公示，欢迎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监督工作。
一、项目名称：玉溪爱尔眼科医院
二、建设地点：玉溪市龙马路和迎春街交汇处
三、项目概要：玉溪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租用红塔区龙马路上段中鑫综合服务部现有楼房，建设玉溪爱尔眼科医院，用地面积2500平米，建筑面积约5000平米，主要包括综合楼及室外道路、绿化等。

综合楼：一层建筑面积约：1003m2，主要为门诊大厅（验光门诊、青光眼门诊、眼外伤门诊）、医学检验科、药房、灭菌区、食堂。二层建筑面积约1120m2，主要为手术室、治疗室；三层建筑面积1117m2，主要为住院部、医生、护士办公室、值班室；四层建筑面积1117m2，主要为住院部、医生、护士办公室、值班室；五层建筑面积460m2，主要为办公室及财务室，住院部共设置床位80张。
目前项目已取得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出具的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云卫医准字[2016]第02号。

四、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施工期:
（1）施工期扬尘防治措施
①项目施工期，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尽量减少扬尘的产生，如洒水降尘，保持物料潮湿，缩短物料的堆放时间等，在建筑场地的四周应设围护，房屋建筑要实行封闭施工以防止扬尘的扩散。

②应有专人负责施工监督管理，做到科学管理、文明施工。

③对作业面和临时物料堆放场应适当洒水，使其保持一定的湿度。

④施工场地的建筑材料应堆放整齐，严禁占道堆放。堆放散装、粉状的建筑材料要采取遮蔽、覆盖等防护措施，防止大风时产生扬尘污染或雨季造成泥浆外溢。

⑤运输水泥和砂石料时不宜装载过满，同时要采取相应的遮盖、封闭措施，对洒落在路面上的沙土和建筑材料，应及时进行清理。

（2）施工噪声的防治措施
选择低噪声、低振动的机械设备进行施工，避免多台高噪声设备同时作业，防止振动对临近建筑物产生结构性损坏。合理安排高噪声施工机械作业时间，禁止高噪声机械设备在夜间和午休时间作业。未经批准禁止在中午（12：00～14：30）或夜间22：00至次日7：00之间从事高噪声施工作业，避免对玉溪三中学生学习生活造成影响。

（3）水环境保护措施

①施工废水，不得随地倾倒，以防止污染地下水源。应设置临时收集水池，沉砂池等临时性污水收集池，沉淀后用于工地洒水降尘。

②禁止将剩余的油漆、涂料等倾倒入河道、下水道。

③注意施工期节约用水，减少废水的产生。另外，充分考虑降雨的季节性变化，合理安排施工期。

（4）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于垃圾桶内，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防止生活垃圾污染水源。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定点收集后运至政府部门指定点堆存。施工期间剩余的油漆、涂料需妥善处置，不得排入外环境。

（5）污水处理站必须请有资质单位进行设计施工，确保污水处理达到预期处理效果。

运营期：

（1）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食堂油烟：采用油烟净化器处理，油烟废气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小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2.0标准后排放。

中水站臭气：对产臭点加盖密闭，加强周边的绿化，臭气达到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3预处理标准。
（2）水污染防治措施

①采取雨污分流排水体制，设置规范排放口。

②污水的处理，按照（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环发[2003]197号）要求，建二级污水处理设施，建议采用“水解—好氧法处理工艺和膜生物反应器技术”，设计处理水量25m3/d，处理水质达到达到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预处理标准后，排入院外龙马路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玉溪市污水处理厂。

③污水处理站必须请有资质单位进行设计施工，确保污水处理达到预期处理效果。

④禁止将消毒剂和其它药物倒入下水道，以免将污水处理站生化处理的生物膜杀死，影响污水处理效果。

特殊废水经预处理后与医疗废水合并进入化粪池处理，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排入院外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玉溪市污水处理厂。

（3）噪声防治措施

a、发电机布置于发电机房内，位于项目西南角远离玉溪三中一侧，设备加装减震垫并采用密闭措施减少噪声对玉溪三中学生的影响。
 b、污水处理站设置于地下，水泵的进出管道上安装橡胶软连接。

（2）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①医疗固废处置措施

项目医疗固废须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和GB19217-2003《医疗废物转运技术要求》的相关规定执行。 

a.门诊、病房和实验等环节产生的医疗废物严格分类装入专用塑料袋或利器盒中，装满后妥善密封处理（如用袋口的捆扎绳捆扎后再用胶条粘封）并放入专用收集医疗废物的容器中；

b.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活动中的疾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管理；

c.为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必要时，对有关人员进行免疫接种，防止其受到健康损害

d.应当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应当包括医疗废物的来源、种类、重量或者数量、交接时间、处置方法、最终去向以及经办人签名等项目。登记资料至少保存3年。

e. 医疗废物采取毁形和浸泡消毒处理后，用专用容器收集贮存，交由玉溪易和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②生活垃圾处置措施

生活垃圾收集于垃圾桶内，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③污泥处置措施

a、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按照GB18466-2005《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要求进行处理。处理后污泥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b、即将过期药品及消毒液提前3个月进行退换处置。

五、公示时间：2016年4月11日至2016年4月17日止。
 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局咨询相关信息，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 6986382        联系人：朱文增
红塔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4月11日

